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悠遊臺中，夏日繽紛樂-空品淨化區攝影比賽 

活動簡章 
一、 活動宗旨 

 臺中市經行政院環保署遴選為中區低碳示範城市，臺中市政府為了落實低

碳措施，鼓勵民眾從日常生活中的小地方做起，如城市綠美化、生態永續保存

及設置空氣品質淨化區。去年環保局曾針對空氣品質淨化區辦理攝影比賽得到

熱烈迴響，為了讓更多民眾能透過鏡頭分享臺中之美，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特地舉辦「悠遊臺中，夏日繽紛樂 - 空品淨化區攝影比賽」；不同以往，今年

度除了以淨化區為攝影主題外，還另外增加了低碳城市綠美化及環保生態兩個

攝影主題，讓參賽者能盡情揮灑創意，呈現個人對樂活臺中的獨特見解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 

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三、 執行單位 

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四、 活動訊息 

(一) 拍攝期程：101 年 7 月 15 日起至 101 年 10 月 15 日。 

          (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)  

(二) 得獎公布：將於評選結束後公布於活動網頁上。 

(三) 頒獎日期：另行通知得獎者並公布於活動網頁上。 

(四) 展覽日期：101 年 12 月 15 日至 12 月 30 日。 

(五) 展覽地點：臺中市火車站月台處 

五、 參加對象：凡愛好攝影人士均可參加，不限年齡、不分組別。 

六、 攝影主題： 

凡符合臺中市內與低碳城市綠美化之相關設施、建築及地點(如綠屋頂、

綠圍牆、綠建築、低碳社區…等)，或符合生態永續相關之景點(如臺中平溪

魚類生態環保示範區、梨山生態環保步道、高美濕地…等)，及臺中市之空氣

品質淨化區(參見附錄一)皆可拍攝。 

(註：本巿淨化區共 35 處，因南屯區復育公園及寶文段綠化兩處位於較偏遠且

平日有管制的文山垃圾焚化廠區內，另公 1-3 及公七公園因施工因素，故建議

排除。)  

七、 報名方式 

(一) 請至臺中巿政府環保局活動網站 http://202.3.189.133/airquality/下載簡章及

報名表。 

聯絡窗口：(04)2329-3771 轉 511  洽 陳小姐。 

(二) 收件方式：請於 101 年 10 月 15 日前(以郵戳為憑)  

掛號郵寄至 40758 臺中市西屯區大墩 19 街 186 號 3 樓之 1 號； 

       信封上請註明「淨化區攝影比賽工作小組 收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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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繳件內容(資料需繳交完整才算完成報名程序)： 

1. 參賽作品規格 

 請沖洗成 8×12 吋之相片一張。 

 作品不得後製、裝裱、合成、留白邊，連作不收。 

 比賽繳交之作品需為比賽活動期程間所拍攝。 

2. 報名表(含授權書)  

3. 原始檔光碟(所有檔案請儲存於乙張光碟中繳交並註明姓名「淨化區攝

影比賽」字樣) 

 每件作品檔案須達 800 萬畫素以上。 

 檔案格式為 TIF、BMP 或 JPG 。 

八、 評選方式 

1. 邀請專家、學者共同組成評審小組。 

2. 評選過程分初審、複審及決審三階段。 

 初審：參賽作品規格審查。 

 複審及決審： 

評選標準-主題表達(40%)、創意(20%)、技巧(20%)、構圖(20%)  

       *若名次相同則由評審委員共同投票選出得獎者。 

九、 獎項 

 第 1 名-獎狀乙只，獎金 20,000 元 

 第 2 名-獎狀乙只，獎金 15,000 元 

 第 3 名-獎狀乙只，獎金 10,000 元 

 優選（5 名）-獎狀乙只，獎金 5,000 元 

 佳作（30 名）-獎狀乙只，獎金 2,000 元 

※ 各獎項之獎金，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扣繳所得稅。 

十、 注意事項： 

(一) 凡獲選(含佳作)作品，作者需親自或委託（出具委託書）領獎；若未能出席

領獎者，請於頒獎典禮結束後 7 日內親自至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領取。 

(二) 参賽作品須為自行創作，限未參加其他比賽、未經發表或出版者，且無發生

侵害第三人著作權、肖像權、人格權、隱私權之情事；如有抄襲、重製、

侵權、誹謗或違反其他法令等情形，除取消入選資格，將由參賽者自負相

關法律責任；若評定獲獎後之作品發現有前述情形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得獎

資格，追回所頒發之獎項、獎金，並公告於主辦單位網站。 

(三) 所有參賽作品均不退件。 

(四) 参賽作品所有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有公開展示或刊登於網站、產品印刷及相

關刊物上等權利，參賽者需於報名時填寫作品同意授權書，本活動得獎人

為著作人，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，得獎人並授權主辦單位使用該

著作，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得獎人不得撤銷此項授權，且主辦單位不須

因此支付任何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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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各獎項之獎金，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扣繳所得稅。 

(六) 簡章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解釋、修正之。 

(七) 參賽者不重複得獎，依最高名次為主。 

(八) 直接或間接參與本案之工作人員不得參與，以示公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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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 

 
編號 行政區 空品淨化區名稱 位置 座標 

1 
西屯區 

惠來公園 文心一路與惠來路口 
N 24° 09'17.1"  

E120°38'26.9" 

2 潮洋環保公園 環河路與朝貴路口 
N 24° 09'57.2"    

E120°38'00.5" 

3 
南區 

興大周遭(園道二) 五權南路與五權南路 380 巷交叉口 
N 24° 07'15.7"  

E120°40'13.7" 

4 廣 12 綠地 復興路與三民路交叉口 
N 24° 07'40.6"  

E120°40'02.3" 

5 

北屯區 

兒 1-3(原住民環保公園) 景賢路與景賢三路口 
N 24° 10'04.6"  

E120°42'57.1" 

6 石頭公公園 松竹一路及正道街路口 
N 24° 10'49.4"  

E120°43'26.7" 

7 軍功公園 軍功路與松竹路口 
N 24°10'53.39" 

E120°43'13.68" 

8 公 21(景福公園) 軍福十一路與景賢二路口 
N 24° 10'18.2"  

E120°43'01.4" 

9 三甲公園 景賢十路與景賢南一路口 
N 24° 09'59.7"  

E120°42'26" 

10 景美公園 旱溪東路三段與軍福十八路口 
N 24°10'40.84" 

E120°42'41.32" 

11 仁德公園 后庄路 980 巷與崇德十路二段 310 巷路口 
N 24°11'29.9"  

E120°40'42.9" 

12 
三分埔公園 

(公兼兒二公園) 
崇德路與崇德六路口 

N 24°10'48.7"  

E120°41'06.4" 

13 陳平營區-清淨園區 后庄路與中平路口 
N 24°11'11.9"  

E120°39'37.4" 

14 大里區 塗城里裸露地綠化 塗城路塗城里活動中心旁 
N 24° 05'11.9"  

E120°43'18.9" 

15 石岡區 東豐綠廊自行車道 朴子口舊火車站到東勢區舊火車站 
N 24°16'32.1"  

E120°46'45.4" 

16 

豐原區 

葫蘆墩公園 圓環北路及西三豐路及豐中路間 
N 24°15'35.1"  

E120°43'16.9" 

17 
北陽公園及三陽段 212

等地號 

北陽公園(中陽路與外環道旁) 
N 24°14'59.05" 

E120°44'11.13" 

212 地號(中陽路與北陽街交接處) 
N 24°15'2.50" 

E120°44'10.86" 

18 新社區 新社鄉環保公園 
復興社街二段 28 之 1 號 

(新社區公所正後方) 

N 24°13'43.1"  

E120°48'36.4" 

19 潭子區 都計公三環保公園 新興路一段 299 巷 52 號 
N 24°12'17.70" 

E120°42'29.20" 

20 烏日區 鄰公七公園 德芳路二段永隆路口 
N 24°6'44.16"  

E120°37'43.03" 

21 烏日區 烏日鄉兒三公園 光日路與南屯區交界 
N 24° 06'47"  

E120°37'39.8" 

22 龍井區 龍井大排自行車道 觀光路龍井國中前至中央路 N 24°11'40.9"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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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120°32'6.3" 

23 后里區 后里環保公園 后里焚化爐廠區周邊 
N 24°17'17.3"  

E120°42'20.6" 

24 

太平區 

麗園公園 屯區藝文中心後方 N 24°09'29.48"  

E120°44'0.73" 25 麗園公園(二期) 太平區長安八街旁 

26 太平市資源回收場 永隆里資源回收場周邊 
N 24°05'58.5"  

E120°44'12.4" 

27 
神岡區 

潭雅神自行車道綠美化 民生路 50 巷 18 號 N 24°14'44.32" 

E120°40'42.94" 28 潭雅神自行車道(二期) 潭雅神自行車道 6.7K 與 8.7K 間 

29 大雅區 大雅鄉忠義村汝鎏公園 大雅區信義路 87 號 
N 24°14'03.3"  

E120°37'20.2" 

30 清水區 海風里環保公園 頂三庄路 10 之 1 號(舊大楊國小) 
N 24°17'43.9"  

E120°36'54.8" 

31 外埔區 幸福環保公園 
興仁巷與幸福 1 巷間 

(第二公墓納骨塔對面) 

N 24°20'27.87"  

E120°38'1.01" 

 
(註：本巿空品淨化區共 35 處，因南屯區復育公園及寶文段綠化兩處位於較偏遠且
平日有管制的文山垃圾焚化廠區內，另公 1-3 及公七公園因施工因素，故建議排除。)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6 

 

附錄 2 

 

《悠遊臺中，夏日繽紛樂-空品淨化區攝影比賽》報名表 

參賽者基本資料 

姓    名 
 

性      別 □男    □女 

出生日期 民國    年  月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連絡電話 (     ) (手機) 

通訊地址 

□□□ 

_______縣(巿)＿__＿__鄉.鎮(巿)區＿＿＿__村(里) 

___＿＿_路(街)      段     巷     弄_____號_____樓 

電子信箱  

參賽作品資料 

作品名稱  

拍攝日期 101 年  月  日 

拍攝主題 □低碳城市綠美化    □生態永續      □空氣品質淨化區 

檢附資料 □參賽作品  □報名表(含授權書)    □原始檔光碟 1 片 

作品編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由主辦單位填寫） 

 

授權書 

    本人茲同意無償、非專屬授權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將本人於 101 年 7

月至 9 月間參與「空品淨化區攝影比賽」之參賽作品公開展示、刊登網站、

產品印刷及刊登於相關刊物上。 

    立授權書人聲明並保證授權使用之著作，並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、隱

私權及其他權利之情事，如有侵害第三人之權利者，悉由授權人自負法律上

之責任。本件授權不影響著作人對原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，並得為其

他之專屬授權。 

*若參賽者年齡低於 20 歲，需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報名。 

         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(請簽名) 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(請簽名) 

被授權人：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地址：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99 號 

電話：(04)2228-9111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附錄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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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託 書 

 

         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(得獎人)，參加臺中市政府環保局於

101 年 7 月至 9 月間舉辦之「空品淨化區攝影比賽」，獲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獎項)，101 年    月    日當天因故未能出席領獎，特此委託                 

(委託人)代為出席領獎，特此聲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 

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